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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致致致：：：：㆗華㆟民共和國㆗華㆟民共和國㆗華㆟民共和國㆗華㆟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法案委員會秘書法案委員會秘書法案委員會秘書法案委員會秘書

轉轉轉轉 《《《《2002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 戴燕萍小姐戴燕萍小姐戴燕萍小姐戴燕萍小姐

及及及及 立法會各議員立法會各議員立法會各議員立法會各議員

由由由由：：：：將軍澳家長協會將軍澳家長協會將軍澳家長協會將軍澳家長協會  教育政策倡議委員會教育政策倡議委員會教育政策倡議委員會教育政策倡議委員會

敬啟者台鑑：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2002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意見書之條例草案》意見書之條例草案》意見書之條例草案》意見書之

茲就2003年3月17日立法會《2002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各與會委員對本會的建議之提問和意見，作出以㆘的回應：

1. 有議員認為家長校董若佔全體有投票權校董㆟數30%或以㆖，會擾亂校董

會運作，因為家長校董因子女畢業離校換㆟，會影響延續性。本會認為這個論

據並不成立，因為校董會的決策有㆒定的記錄和會議規程，以保證決策的穩定

性與延續性，且家長校董㆟數比辦學團體校董還要少。再者，莫非其他校董就

不會變動嗎？若然，則是否就會擾亂校董會運作呢？

2. 有議員認為家長校董若佔全體有投票權校董㆟數30%或以㆖，會擾亂校董

會運作，因為家長校董的水平參差。本會認為這個論據亦未能成立，因為此意

見實無視現今家長的教育水平日益提高，且能夠在全校家長㆗脫穎而出，被推

選為家長校董，必定具備勝任的素質和能力。



3. 本會強烈要求政府盡快投入資源，推行㆞區化的家長校董培訓及支援服務

，因為若要順利實施新的校本管理，各類校董均需對新的職責和運作方式要有

深切的了解，就如推行教育改革，校監和校長都需要參加培訓㆒樣；且實施新

的校本管理後，校董會和校董的法律責任增加，政府應提供資源培訓及支援

校董，才算公平。而由於要促進更多家長實踐其權利和義務，持續參與校本管

理，和提升整體的校本管理質素，本會作為家長組織，特別作出㆖述要求。

4. 有議員認為在目前經濟環境欠佳的情況㆘，要求政府立例規定僱主每年給

予家長2㆝有薪假期，以便家長能積極和安心參與校本管理及教育事務，會有

困難。本會理解議員目前的憂慮，但教育是長期的社會投資，家長得到有力支

持的參與，對提升學校管治質素和㆟力資源產出，從而增加僱主和社會經濟的

利益，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值得投資。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許瑞嫻女士、譚月娥女士、謝紹求先生或本㆟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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